
學生會正、副會長改選實施要點 

一、主旨：為提升校園民主法治風氣及普選產生學生會正、副會長，特辦之。 

二、原則：以普通、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單記投票方式選舉產生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。 

四、主辦單位：學生中央選舉委員會。 

五、辦理日期：113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三，上午 10 時至下午 15 時。 

六、候選人需具備以下四項資格： 

    1.具有本校日間部學籍之在學學生。 

    2.在本校就學期間，無小過（含小過）以上之處分紀錄者。 

    3.非 114 年 1 月後在任之社團、系學會正副領導人 

    4.品德優良、服務熱心者。 

七、登記日期：113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08 時起至 11 月 29 日下午 15 時止。 

八、登記地點：各候選人請請檢附所需登記資料至學生活動發展組辦公室處辦

理登記。候選人登記所需文件亦同。登記表審核後，依審核結果依序給予

選舉序號，即可開始宣傳政見。 

九、投票時間：113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三，上午 10 時起至下午 15 時止。 

十、投票地點：將於行政大樓一樓放置票匭。另徵詢學生會議會參議院議員意

見，如有需求，則增設票匭處並公告之。 

十一、投票方式：投票需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利學生選務人員核對學生名

冊，核對後方得領取選票，進行無記名投票。 

十二、開票時間：113 年 12 月 04 日星期三，下午 16 時起至開票結束。 

十三、開票地點：開放式空間（F棟一樓）。 

十四、有關本次選舉之各項公告，一律公佈至各班及學生活動發展組網站（網

頁路徑：本校首頁／行政單位／學生事務處／學生活動發展組）。 

十五、本實施要點經學生活動發展組組長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中央選舉委員會製 

 

 


